
文山州统计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办理

时限

承办机构

负责人

承办人姓名

执法证件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1

对拒绝提供统计

资料或者经催报

后仍未按时提供

统计资料的处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对提供不真实或

者不完整的统计

资料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支队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018-1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3

对拒绝答复或者

不如实答复统计

检查查询书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4

对拒绝、阻碍统

计调查、统计检

查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5

对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或者

拒绝提供原始记

录和凭证、统计

台账、统计调查

表及其他相关证

明和资料行为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6

对迟报统计资

料，或者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原始记录、统

计台帐行为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7

对违反重大国情

国力普查条例的

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 415号）第三十六条：“经济普查对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通报

批评……（一）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

调查的；（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的；（三）未按时提供

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企业事业组织有前款所列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支队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给予警告，并可以处５万元

以下罚款；个体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给予警告，并可以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 473号）第三十九条：“农

业普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

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一）拒绝或者妨碍普查

办公室、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

资料的；（三）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四）拒绝、推诿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的；（五）在接受农

业普查执法检查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普查表、会

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 并可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

处 1万元以下罚款。”

018-1101

8

对伪造、变造或

者冒用《统计调

查证》行为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2007年 7月 23日国家统计局令第 11号）第十二

条：“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证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对非经营活动中发生前款违法行为的，还可处以 1000元以下的

罚款。对经营活动中发生前款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还可处以违法所得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支队 一至三倍但不超过 30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还可处以 10000元以

下的罚款。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有关责任人员，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还可处以 1000元以

下的罚款。”

018-1101

9

对被检查对象的

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会

计资料及其他相

关证明和资料的

登记保存。

行政

强制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

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5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自 1984年 1月 1日起施

10

对统计法和统计

制度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行，1996年 5月 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2009年 6月 27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201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

十三条：“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

法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

计违法行为。”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

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

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1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三）就与检查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b7ad2998f224fd892a2cbf13608b8a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ab7ad2998f224fd892a2cbf13608b8a9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6d5416b4ee434ab3be8ec7dbc7aebef1
http://qingdan.ynbb.gov.cn/show_view.html?qingDanSn=6d5416b4ee434ab3be8ec7dbc7aebef1


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

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象

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

和资料；（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

相和复制。”部门规章：《统计执法检查规定》（国家统计局第 9号令）：

第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派出的各级调

查队是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负责监督检查统计法和统计制度的实施，依法查

处违反统计法和统计制度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自 1984年 1月 1日起施

行，1996年 5月 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2009年 6月 27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2010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八

11

对统计中弄虚作

假等违法行为检

举有功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行政

奖励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条：“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

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对检举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行政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照国家或者企业事业组织的

规定，对有下列表现之一的统计人员或者集体，定期评比，给予奖励：

（一）在改革和完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二）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在完成规定的统计调查任务，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方面，做出显

著成绩的；（三）在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方面，有所创新，

取得重要成绩的；（四）在运用和推广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取得显著效果的；



（五）在改进统计教育和统计专业培训，进行统计科学研究，提高统计科学

水平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六）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同违反统计

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七）揭发、检举统计违法行

为有功的。奖励分为：通令嘉奖、记功、记大功、晋级、升职、授予荣誉称

号，并可以发给奖品、奖金。奖金按照国家或者企业事业组织的规定在有关

经费中开支。”

12

对经济普查活动

中违法行为举报

有功人员给予表

彰和奖励

行政

奖励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第三十七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

接受社会各界对经济普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并对举报有

功人员给予奖励。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13

对农业普查活动

中违法行为举报

有功人员给予表

彰和奖励

行政

奖励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第四十一条：“普查办公室应当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

接受社会各界对农业普查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

励。”

30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NBS-5301-2

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14

统计调查、统计

报告、统计监督

其他

职权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条：“本法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活动。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

实行统计监督。” 第六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

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

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

15 杨 艳

统计执法

支队支队

长

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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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101

浦婷婷

NBS-5301-2

018-1101

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

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

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15

对统计上严重失

信企业的信息公

示

其他

职权

文山

州统

计局

统计

执法

支队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4号）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以下简称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示其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企业信息：……（二）行政处罚信息……”。

规范性文件：《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国家统计局 2014

年第 3号公告）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是指在依法开

展的政府统计调查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一）编造虚假统计数据；

（二）虚报、瞒报统计数据数额较大或者虚报率、瞒报率较高；（三）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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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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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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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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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第三条：“对依法认定的统计

上严重失信企业，政府统计机构应当通过中国统计信息网，向社会公示失信

企业信息。 公示的失信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统计违法行为、依法处理情况等。”



注：项目名称要填写具体的执法事项；执法类别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

行政补偿、行政奖励、行政检查；执法依据要填写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及相关条文；承办机构负责人要填写姓名、职务。




